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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托育园转让

证件齐全18858945694

总部办公楼店面出租
金贸大厦38楼整层出租，
另九龙北路358号三间店
面128㎡，可分租或联租。
13858914777，684686

出 租

体育馆旁有 2 幢单间出
租，另有 6000㎡厂房及
体 育 场 地 出 租 。
13735708390，698390

厂房出租
南马工业区标准厂房单
层 4300㎡，高度 13 米。
有配套员工宿舍和办公

室 。 税 收 高 的 租 金 便
宜 。 联 系 人 ：朱 小 姐
13967923506，713923

厂房出租
新 330 国道边独门独户
1-3 层共 1200㎡新厂房
出租，适合注塑、装配、电
商。联系：13575697523

厂房转让
磐安高速出口500米有4亩
工业区用地转让，已建厂房
1100㎡。13868906828

桐琴东干厂房出租
凤凰山工业区有全新厂房
出租，占地2000㎡共五层，
计 10000㎡，11 月 底 交

付。占地2400㎡共五层，
计 12000㎡，12 月 中 交
付。单层厂房3000㎡，12
月中交付。联系电话：
13506792679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报 名 时 间 ：2022 年 11 月 8 日 -9 日 每 日 8:30-16:30

投 标 时 间 ：2022 年 11 月 10 日 8:30 开 始

由浙江明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1.永康市花街镇生活污水治理工
程-金杜村；2.永康市花街镇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后麻塔村工程；已按时足额支
付相关的材料款、员工工资及机械费

（包括但不仅限于）。如有异议，请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起到浙江明伦建设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登 记 ，联 系 电 话 ：
87173629。如 2022 年 12 月 10 日止未
登记结算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浙江明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结算公告
由浙江明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永康市古山镇污水管道工程-墁塘村
工程已按时足额支付相关的材料款、员
工工资及机械费（包括但不仅限于）。如
有异议，请于2022年11月3日起到浙江
明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登记，联系电话：
87173629。如 2022 年 12 月 10 日止未
登记结算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浙江明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结算公告
永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属事业单位永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站拟招

聘编制外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辅助人员 2 名，工资待遇为年收入 6 万元左右（含五险
一金及相关福利）。

（一）招聘条件：年龄35周岁以下，永康市户籍，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专业工作经
验丰富的可适当放宽年龄。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建筑电气与智
能化、消防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结构工程等专业或有相关从业经历者优先。

（二）报名方式：即日起至 11 月 11 日止（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
30-5：00），符合条件人员请携带报名材料（身份证、户口簿、学历证明及相关证明材
料等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至城南路277号房管大楼4楼409办公室进行报名，咨询
电话：0579-87185596。

招聘公告

（2022）浙0784民初5149号
应成、杨莎:原告葛厚禄与被告应成、杨

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
令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14800 元并赔偿利
息；2.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逾
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权利。本案定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 10 时在本院 25 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由审判员林贤一人独任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2022）浙0784民初4552号

陈洪钢、陈新栋、王升妙、陈仙菜、潘金
杭:原告王振有与被告陈洪钢、陈新栋、第三
人王升妙、陈仙莱、潘金杭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1 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
货款556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
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
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逾
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权利。本案定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 13 时 50 分在本院东门
一楼 25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由审判员林贤
一人独任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
缺席判决。

（2022）浙0784民初5348号
被告:陈秀贞，女，1950 年 7 月 23 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5007232628），汉族，住浙江
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花园路138号：本院
受理原告陈香儿与被告陈秀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原
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50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5年4
月 3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本案由审判员许玲晓
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 9 时 20 分在石柱法庭
二号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2）浙0784民初5251号
凌 飞 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509203017,住浙江省永康市
舟山镇凌宅村 195 号）:本院受理原告乔伟
与被告凌飞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原
告诉请要求:一、由被告支付货款 39050 元
并支付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按 LPR 的 4 倍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的利息损失，暂
计算至 2022 年 7 月 1 日的利息为 5298 元;
二、由被告支付律师费 3000 元;三、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开庭审理日期
为 202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00，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 6 审判庭（东门四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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